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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0/2021_2022__E5_8F_B8_E

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0286.htm 第五节 外国人的民商事

法律地位 外国人的民商事法律地位概述 一国赋予外国人在内

国一定的民商事法律地位是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即国际私法

调整对象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国家元首、外交官员、领事

官员、国际组织官员等具有与一般外国人不同的特殊民商事

法律地位 关于外国人的民商事法律地位的制度(国民待遇 最

惠国待遇 优惠待遇) 外国人在中国的民商事法律地位 最惠国

待遇的例外： 1． 一国给予邻国的特权与优惠（中国与尼泊

尔）； 2． 边境贸易和运输方面的特权与优惠（中国与俄罗

斯）； 3． 有特殊历史、政治、经济关系的国家之间形成的

特定的特权与优惠（如英联邦）； 4． 经济集团内部各成员

国互相给予对方的特权与优惠（欧盟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